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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倡導師生創作發明風氣，提升學術研究及技術

研發水準，特訂定「吳鳳科技大學師生創作發明獎勵補助執行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部分包括技術發明及專業設計優秀作品。  

三、本校師生創作發明之作品，於每年校慶日舉辦展覽，必要時亦可舉辦校外巡迴展

覽。參展事宜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主辦，各系（所）協辦之。  

四、申請參展程序規定如下：  

(一)研發處應於展覽活動 1 個月前通知各系（所）申請參展事宜。  

(二)申請參展之作品，應於展覽活動十四日前將相關作品資料表件送交研發處研

究發展組彙整，以利籌備參展及評審事宜。  

五、每年校慶日舉辦師生創作發明展覽時，由本校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評審，就參賽

作品中分類擇優錄取為優秀作品，並得視參賽作品水準錄取佳作作品若干件。評

審審查費用、膳費及工讀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項下編列。  

六、獎勵方式與義務規定如下：  

(一)優秀作品屬於教師者，每件頒給獎狀乙紙及獎勵金最高新台幣叁萬元為原則，

不另行補助材料費。  

(二)優秀作品屬於學生者，每件頒給獎狀乙紙、記小功乙次，並依學務處預算額

度及優秀作品組數平均核發獎勵金，不另行補助材料費；指導老師頒給獎勵

金最高新台幣壹萬元為原則。  

(三)優秀作品如具領本校獎勵金者，其著作權歸屬本校。  

(四)優秀作品經處分而有收益時，其收益由創作者與本校各占二分之一。若有多

位創作者，則依其利益分配此二分之一收益。  

(五)佳作作品頒給獎狀乙紙。  

七、獎勵申請程序規定如下：  

(一)參展作品經評審後，由研發處研究發展組統一彙整資料，簽請校長核定，並

檢附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三），通知優秀作品獲獎學生指導教師及獲獎教

師提出申請。  



(二)榮獲優秀作品者，經通知後，於十四日內，檢附獎勵申請表及獎勵金分配表，

經系主任(所長)核簽後，送交研發處研究發展組審核辦理後續獎勵事宜。  

(三)教師獎勵金部分，每位教師指導的獲獎隊伍，最多獎勵三案。再送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結果辦理獎勵。  

八、曾參加校外比賽或展覽之實務專題得獎作品，其獎勵方式與義務規定如下：  

(一)參加校外比賽得獎作品，得於每年本校師生創作發明展覽中參展，但不列入

評比。  

(二)獎勵方式依「吳鳳科技大學實務專題製作獎勵補助要點」辦理。  

(三)教育部或校外團體頒給之獎金歸學生所得。  

九、領取本校師生創作發明獎勵金之優秀作品，可參加各系舉辦之專題製作評比，亦

可參加校外比賽。若比賽成績優良，亦可依照「吳鳳科技大學實務專題製作獎勵

補助要點」頒給獎勵金。  

十、本要點所訂之獎勵金額，教師獎勵部分得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

之改善教學細項下編列；學生獎勵部分得由本校學務處就學獎補助款項下之學生

學術暨實務競賽成績優良獎學金細項下編列。各項獎勵金額，承辦單位得視經費

執行情形適度酌予調整。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